


企业（或者

其他经济体

组织）名称

嘉利达（辽源）明胶

有限公司
地址

吉林省辽源经济开发区友谊

工业园区内

联系人 盛莉莉

联系方式

（电话、

email）
13504377784

企业（或者其他经济组织）是否是委托方？□是
企业（或者其他经济组织）所属行业领域 食品及饲料添加剂制造(C1495)

企业（或者其他经济组织）是否为独立法人
是（属于视同法人的独立核算单

位）

核算和报告依据
《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

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》

温室气体排放报告（初始）版本/日期 未填报

温室气体排放报告（最终）版本/日期 第 01版本 / 2023年 2月 18日

排放量
按指南核算的企业法人边

界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

按补充数据表填报

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

初 始 报 告 的 排 放 量

（tCO2e）
2022年 2022年

/ /
经 核 查 后 的 排 放 量

（tCO2e）
2022年 2022年
33336.06 /

初始报告排放量和经核查

后排放量差异的原因
/ /



核查结论

中铭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依据《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》（中华人民

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 17号）及《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

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》，对“嘉利达（辽源）明胶有限公司”(以下简称“受核查

方”)2022年度的温室气体排放报告进行了第三方核查。经文件评审和现场核查，

中铭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形成如下核查结论：

1. 排放报告与核算指南以及备案监测计划的符合性：

嘉利达（辽源）明胶有限公司 2022年度的排放报告与核算方法符合《工业

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》的要求。

2. 排放量声明

2.1 企业法人边界的排放量声明

嘉利达（辽源）明胶有限公司 2022年度按照核算方法和报告指南核算的企

业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声明如下：

表 2-1 2022年度企业法人边界温室气体排放总量

种 类 2022年排放量

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(tCO2) 21589.18
碳酸盐使用过程排放量(tCO2) 0
净购入使用的电力对应的排放量(tCO2) 11746.87
企业二氧化碳排放总量(tCO2) 586

2.2 补充数据表填报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声明

嘉利达（辽源）明胶有限公司 2022年度按照补充数据表填报的企业或设施

层面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声明如下：

表 2-2 2022年度补充数据表填报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声明

年份 设施/工序或车间 排放量（tCO2）

2022 / /

3. 排放量存在异常波动的原因说明

嘉利达（辽源）明胶有限公司 2022年二氧化碳排放量与 2021年比较如下：



表 3-1 2022年与 2021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对比

年度 2022 2021 2022相较于 2021波动

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总

量（tCO2） 33336.06 / /

补充数据表二氧化碳

排放总量（tCO2）
/ / /

产量 9800 / /
单位产品碳排放强度

（tCO2/台）
0.046 / /

由于受核查方 2021 年没有开展假核查业务，此处不做对比分析。

4. 核查过程中未覆盖的问题或者特别需要说明的问题描述：

嘉利达（辽源）明胶有限公司 2022年度的核查过程中无未覆盖或需要特别

说明的问题。

核查组长 倪宝 签名 日期 2023年 2月 18日

核 查 组 成

员
辛盛

技 术 复 核

人
郭冬锐 签名 日期 2023年 2月 18日

批准人 李金龙 签名 日期 2023年 2月 1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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